
万年讯 帮人修房出现意

外，提供劳务者受伤并致残，

面对赔偿，被告长期藏匿。 近

日， 万年县法院坚持全局思

维 ，依托“ 党委领导 、法院主

导 、部门配合 、社会参与 ”的

“

1+Ｎ

”执行联动机制，在三任

法官的接力执行、 不懈努力

下，历经

17

年的积案终于执

结完毕。

2006

年

5

月

21

日，万年

县裴梅镇裴某的父亲应江某

某、杨某某之请，为两人经营

的木材厂漏雨的厂房进行修

补。 在修补过程中，裴某的父

亲突然从

3

米多高的顶棚上

跌落，头部受伤并致残。

事故发生后， 江某某、杨

某某仅支付了裴某父亲的医

疗费，其余损失拒不赔偿。 无

奈裴某父亲诉至法院。 经审

理，法院判决江某某、杨某某

赔偿裴某父亲各项损失共计

人民币

142721

元。 判决生效

后， 两被告仍未支付裴某父

亲赔偿款。 裴某父亲申请强

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

对两被告经营的木材厂有关

设备进行了查封并处置 ，变

现

2

万元。 对剩余赔偿款两

被告不仅未主动履行，且故意

躲避执行。 为此，执行法官们

一直坚持不懈地对被执行人

江某某、 杨某某的经济状况

和本人的其他债务债权关系

进行了严密查控和核实 调

查， 均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

财产， 导致本案执行陷入僵

局， 裴某及家人对此非常不

满。 尤其是裴某父亲在前几

年去世， 其家人情绪更加激

动，不断到有关部门信访。

面对执行困境，万年法院

启动“

1+Ｎ

”执行联动机制，以

法院为主， 协调县公安局、裴

梅镇政府及裴某所在村委会

联动执行，通过联席会议部署

联动执行方案，加强与公安机

关在执行工作中查询布控、查

扣车辆等方面的联动协作，终

于联系到两被告子女，“

1+Ｎ

”

协作单位重点做通两被告子

女的思想工作， 晓之以理、释

之以法，经不懈努力，最终促

成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原

告亲属同意放弃一部分赔偿

款，两被告子女同意代被告支

付原告赔偿款。 至此，案件圆

满执结。

（ 丁家茂 方文献）

万年法院：

凝聚各方力量成功执结 17年积案

近日， 德兴市

司法局昄大司法所

工作人员深入村居

开 展 法 治 宣 传 活

动。 活动中，工作人

员通过设立普法宣

传点、悬挂横幅、摆

放宣传展板、 发放

宣传资料、 解答群

众 法 律 咨 询 等 形

式，向群众宣传《民

法典》《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等法律知

识， 并通过走访上

户的形式走进群众

家中， 向村居民众

宣传法律知识 ，进

一步增强民众的法

治观念， 为构建和

谐村居营造良好的

法治氛围。 周强 摄

普法宣传进村居

本报讯 沈春华 记者杨小

军报道：近日，弋阳县公安局民

警将潜逃

18

年的犯罪嫌疑人

汪某押解回弋阳，至此一起

18

年前的合同诈骗案成功告破。

2004

年

12

月， 汪某同弋

阳县粮油收储公司签订了粮食

代购代储协议， 让县粮油收储

公司帮其收购粮食。 至

2005

年

10

月，汪某欠县粮油收储公

司

50

多万元货款。 期间，县粮

油收储公司工作人员多次催促

汪某还款， 汪某都以各种理由

不履行合同。 同年

10

月底，县

粮油收储公司工作人员再次联

系汪某时， 发现汪某已失去了

联系， 并已将其银行账户上的

60

余万元存款全部取走，之后

一直销声匿迹。

接到报警后，弋阳县公安

局立即立案侦查， 并对汪某展

开追捕， 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

制，汪某一直未能到案。接下来

的

10

多年里，弋阳县公安局始

终紧盯不放， 从未放弃对汪某

的追捕， 办案民警先后辗转多

地开展工作， 却苦于没有有价

值线索， 未将汪某抓捕归案。

2023

年初， 案件终于迎来了

曙光。 弋阳县公安局收到消

息，一名疑似汪某的男子在湖

南省岳阳市出现，得到消息后

弋阳县公安局立即安排追捕

组连夜赶赴湖南省岳阳市。经

核查， 确定该男子就是

18

年

前潜逃的汪某。 随后，追捕民

警在安徽省义安分局和湖南省

岳阳楼分局两地公安的大力协

助下，将汪某一举擒获。

“ 逃得太辛苦了！ 见到你

们民警我还轻松了，我认罪。”

在逃

18

年后， 涉嫌合同诈骗

的汪某，在面对风尘仆仆赶到

岳阳抓捕的弋阳民警如是说

道。 目前，犯罪嫌疑人汪某已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男子涉嫌合同诈骗

潜逃 18 年终落网

警方行动

一 纸 风 行 红 土 地

———从 90多年前的“红色报纸”看闽浙赣苏区廉政建设

汪雪平 林国平

本报讯 彭科华 祝梦莹 记者贺巍

报道：近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发

布今年第

3

期诚信黑榜， 对

8

名典型失信

被执行人予以公开曝光。

第

3

期诚信黑榜标的额最大的是广丰

区失信被执行人罗小青与申请执行人徐双

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广丰区人民法院作

出的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罗

小青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

请执行人徐双梅向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本案标的额为

324700

元，

被执行人罗小青至今尚未履行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将被执行

人罗小青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广信区失信被执行人舒小锋与申请执

行人龚生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广信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被执行人舒小锋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龚生文向广信区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广信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起立案执行， 案件标的额为

28.6

万元及逾期利息，被执行人舒小锋至今

尚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相关法

律的规定，将被执行人舒小锋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铅山县失信被执行人谢华标与申请执

行人王广西、熊星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铅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 因被执行人谢华标未完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申请执行人

王广西、 熊星向铅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铅山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立案执行，该案总标的额为

52200

元，被

执行人谢华标至今尚未完全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将被执

行人谢华标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维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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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中院发布今年第 3 期诚信黑榜 8 人上榜

本报讯 王景琪 记者贺巍

报道： 为着力提升领导干部

“ 关键少数”依法行政的意识

与水平， 切实推进法治上饶

建设，

3

月

29

日上午，上饶中

院与中共上饶市委党校举行

了“ 依法行政教学基地”合作

办学签约暨揭牌仪式。

根据合作协议，市中院与

市委党校共建旁听庭审常态

化机制、共办“ 依法行政互动

论坛 ”、建立典型案例 、专项

课题合作机制， 形式多样开

展教研合作， 全面系统构建

理论与实务双向互动机制 ，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下一步，市中院与市委党

校将依托教学基地，深化协同

合作， 充分发挥庭审课堂作

用，带领领导干部学员亲历庭

审现场， 直观了解依法行政、

规范执法的关键环节，同时就

行政司法执法领域内密切关

注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对司

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学术理

论前沿课题等共同问题开展

专题研讨，促进理论教学与司

法实践的有机融合。通过院校

共建，双向互动，不断增强领

导干部法治观念，提升依法行

政能力，为深入推进法治上饶

建设贡献法院力量。

弋阳讯“ 太感谢了，谢谢

法院帮我要回尾款， 这一点

钱拖了太长时间了。 没想到

不用立案就可以顺利解决问

题，真是太省心了。 ”近日，随

着一起欠款纠纷达成调解协

议， 当事人的一声声道谢在

弋阳法院“ 弋心一意”调解室

回荡。

原告彭某经营某橱柜定

做公司， 金某在其店里定做

橱柜。 橱柜做好安装后，金某

一直差

2

千元尾款未支付 ，

彭某多次沟通无果， 无奈诉

至法院，希望法院调解。

弋阳法院“ 弋心一意”调

解中心调解员接到该案后 ，

认真查阅案件材料， 通过电

话沟通、 现场调解等方式与

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 了解

到双方是因为误会导致沟通

不畅从而产生矛盾。 调解员

耐心细致地向双方当事人释

法明理， 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理性解决纠纷。在调解员的多

次耐心调解下，双方均作出让

步，金某通过微信当场支付尾

款，矛盾纠纷得以化解，双方

握手言和。

在此案的调解过程中，调

解员灵活使用“ 诉前调解”促

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既缓解了

法官办案压力，又减少了双方

当事人诉累。 据悉，今年以来

弋阳法院诉前化解案件

87

件，其中出具诉前调书号调解

书

49

件，申请司法确认

1

件，

新收民事一审案件同比下降

28.72%

。 下一步，弋阳县人民

法院将加大诉前调解工作力

度，主动对接、引入优质调解

资源， 努力将纠纷止于诉前，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多元纠纷

化解需求。 （ 邱静瑶）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

随着婺源迎来赏花旅游高峰

期，来婺游客量不断攀升，为降

低安全风险隐患，

3

月

28

日，

婺源县委政法委联合江湾

镇、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

局、婺源高铁派出所、合福线

婺源综合维修车间等单位 ，

在江湾村开展以“ 学习《 江西

省平安建设条例》 建设和谐

平安婺源” 为主题的平安建

设主题宣传月活动。

活动中， 通过设置法律咨

询台、 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彩

页、摆放展板等形式，政法干警

和志愿者宣传了 《 民法典》《 反

有组织犯罪法》《 信访工作条

例》《 江西省平安建设条例》《 江

西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

和禁毒、防范电信诈骗、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反邪教、铁路安全

知识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的法律知识， 让社区群众在

互动中知法、学法、懂法，提升

了法律意识和素养， 更加深刻

地感受到法治就在身边。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

料

1000

余份， 接受群众咨询

500

余人次，进一步提高了群

众自觉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

权益的能力，营造了人人参与

平安婺源建设的浓厚氛围。

简 讯

我市“依法行政教学基地”揭牌

弋阳法院：

诉前调解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婺源：

借力旅游热度开展平安建设宣传

八

名

典

型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上

黑

榜

（

失

信

人

信

息

由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提

供

）

姓名：罗小青

身份证号码：

3623221972****6630

住址：广丰区下溪街道大坪社区大坪

119

号

未履行标的额：

324700

元

案号：（

2022

）赣

1103

执

2458

号

姓名：胡水旺

身份证号码：

3623251956****0012

住址：横峰县兴安街道解放西路

497

号

未履行标的额：

13.165

万元

案号：（

2021

） 赣

1125

民初

1112

号民事

调解书

姓名：舒小锋

身份证号码：

3623301981****1159

住址：广信区湖村乡碧霞村

未履行标的额：

28.6

万元及逾期利息

案号：（

2022

）赣

1104

执

1033

号

姓名：谢华标

身份证号码：

3623011980****4515

住址：信州区秦峰镇路底村师古岭

029

号

未履行标的额：

52200

元

案号：（

2022

） 赣

1124

民初

979

号民事

判决书

姓名：查苏刚

身份证号码：

3623341996****7110

住址：婺源县杨溪木吉坦村

8

号

未履行标的额：

9025

元

案号：（

2023

）赣

1130

执

52

号

姓名：龚祺

身份证号码：

3623241985****0013

住址：铅山县河口镇城东社区复兴中路

2

号

2

栋

201

室

未履行标的额：

20275

元及逾期利息

案号：（

2016

）赣

1102

执

1018

号

姓名：吴武平

身份证号码：

36232619******2412

住址：弋阳县中畈乡芳墩南哨

33

号

未履行标的额：

175400

元

案号：（

2023

）赣

1126

执

77

号

姓名：汤军勇

身份证号码：

3623291976****1212

住址：余干县关口村丽界小区

5

栋

703

室

未履行标的额：

20.4

万元

案号：（

2021

）赣

1127

民初

1355

号

“ 葛源有个红色旅馆主任何坤生，利用红色旅

馆的地位收买群众的

2

两

4

分金子， 买进的价格

是每两

90

元。 同时，又借用旅馆的名义，要对外贸

易局替他卖出，卖出的价格是每两

98

元，这样过

一下手，就赚到

16.32

元……”这段话源自

1932

年

11

月

30

日闽浙赣苏区创办的《 工农报》第

61

期刊

披露的《 生财有道的红色旅馆主任》 ，何坤生的所

作所为被工农检查部揭发出来后， 非法所得全部

没收，撤职查办，并进行了公开曝光。

在闽浙赣苏区时期， 党和红军不仅面临国民

党军事“ 围剿”的重压，还面临着严密的经济封锁。

尽管苏维埃政府大力提倡厉行节俭， 但由于受到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冲击， 极少数意志薄弱的

党员干部经受不住各种诱惑， 导致苏区内贪污腐

败、官僚主义现象偶有发生，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共

产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形象和地位。

“ 在目前经济动员当中，节省经费充裕战费，

是我们目前的重要工作。 而铅山县委，过去不但不

努力去节省经费，反而浪费，一个月买了

12

元黄

烟用来招待和

5

元英文水（ 即墨水） 。 ”《 红色闽北》

第

17

期刊登的 《 好阔气的铅山县委》 ， 严厉批评

“ 这种浪费在闽北方面，是空前未有的事，铅山县

委开辟了空前未有纪录。 ”报道中两次使用“ 空前

未有”，说明浪费公款

12

块钱，在当时已经到了难

以容忍的地步。

“ 弋阳县袁家乡白玉黄家村村苏代表对本村

每个生产的田瞒二分、 消耗的田瞒五分， 全村合

算共瞒田七十五亩零六分。 从

1931

年起至

1933

年共计瞒国税七十九石零六斗 。” 《 红色东北》

报开设“ 铁拳” 栏目， 曾揭露和批评不少贪污腐

败现象，这篇《 向着贪污分子开火》一文经报道后，

该村苏代表受到苏维埃法令的制裁。

团省委机关刊物《 青年实话》 ，还设有“ 轻骑

队”栏目。

1933

年出版的一期刊登了三则有关贪

污腐败的短消息：《 花边与花眼》揭露某个区团委

书记看到银洋花了眼，贪污大洋

8

元

5

角；《 分赃

不匀》揭露某县团县委的机关干部 ，拿公款集体

做衣服，因分赃不匀而起内哄 ，丑行被暴露 ；《 吃

铜打夹帐都是非革命分子》这一篇 ，揭露某党的

特区委秘书长，利用职权贪污大洋

7

元

2

角。 这

三起涉案的党团干部， 被认定不是革命分子，都

遭到撤职查办。

从《 工农报》到《 红色闽北》 ，从《 红色东北》到

《 青年实话》……一张张

90

年前的“ 红色报纸”讲

述着一个个正风肃纪反腐故事。 中国共产党作为

当时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党， 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的

红色苏维埃政权， 争取得到更多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显得尤为重要。 而如何实现党的自我净化，事关

党的生死存亡和党的各项事业的兴衰成败。 由此，

开展廉政建设、惩腐治贪是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巩

固政权的必然之举。

“ 干部的进步是要从斗争中工作中与党不断的

教育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苏区领导人方志敏对于如

何“ 艰苦地细心地从斗争中从工作中去培养坚强的

军事和政治干部”，作出了具体规定：“ 反复耐心地指

示他如何去做工作，因为缺乏经验，所以就更需要党

的耐心教育，不懂得的告诉他，错误的帮助他纠正，

做成功了奖励他，就是没有做成功的，仍须鼓励他去

再做，开始分配他比较简单易做的工作，以随着经验

的积累，就可以担任更重要的工作了。 ”当时的苏区

还十分注重干部理论学习， 规定每七天开一次小组

生活会，无故一律不得缺席。

领导干部带头清廉是闽浙赣苏区廉政建设最

突出的特点。 凡是要求党员群众做到的，党员领导

干部都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无论是方志敏、黄

道，还是余金德、张其德等苏区领导干部都是带头

示范，节衣缩食，成为我党廉洁奉公的光辉典范，

他们用自己实际行动， 树立了苏维埃领导干部清

正廉洁的形象，教育带动身边的广大党员干部。 与

此同时，为加强苏区的廉政建设，闽浙赣省苏维埃

政府还成立了作为监察机关的专职廉政机构———

工农检查部； 共青团组织成立了群众性的监督机

构———轻骑队、工农突击队、群众法庭等，进一步

促进保证了党和政府的清正廉洁， 赢得了苏区人

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一纸风行红土地。 在揭露和批评苏区党政机

关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 促进

工作改进中， 闽浙赣苏区还十分重视 《 红色东北

报》《 工农报》《 文化导报》《 青年实话》等党报、党刊

在日常廉政监督中的作用， 将各级政府出现的贪

污浪费行为公诸报端，依靠群众力量来肃贪，在群

众中起到了强有力的引导教育和震慑作用。

1933

年

4

月

29

日，闽浙赣苏区《 工农报》第

76

期突击

队栏目举办了“ 贪污分子展览会”，让贪腐分子曝

光， 堪称红色政权反腐败历史上的第一次警示教

育展览，为苏维埃法律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同

时也为推进苏区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回顾总结闽浙赣苏区廉政建设，是在以方志敏、

邵式平、黄道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团结

带领苏区人民， 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所形

成的一整套完备的惩贪兴廉举措。 闽浙赣苏区时期

对于苏区内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分子，

一经查出，即给予无情抨击和揭露，甚至进行严厉的

制裁。同时，闽浙赣苏区注重调动舆论的宣传和监督

作用，类似“ 集中火力与浪费分子开火”的标题，经常

出现在各种报纸刊物上，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构

建起务实管用的监督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必须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 ”闽浙赣苏区的廉政建设，是在以方志敏、邵式

平、黄道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下，在极

端困难的斗争环境中， 团结和领导苏区人民不畏艰

难、艰苦奋斗、勇于拼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

局部执政探索，建立了被毛泽东赞誉的“ 方志敏式”

根据地，并获得“ 苏维埃模范省”的光荣称号。学习借

鉴闽浙赣苏区开展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 对于坚定

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江西方志敏干部学院教师，记者蔡文逸整理）

开栏的话：

清朗的风 ，

拂过饶信大地 ；

和煦的风， 润泽

千家万户……以

什么视角观察新

时代廉洁文化建

设？ 我们以“风”

为观察窗口 ，回

顾历史长河中赣

东北大地上涌现

出的仁人志士和

廉洁风范， 明察

构建“勤廉上饶”

的社会生态 ，探

访串珠成链的廉

洁文化阵地 ，聆

听代代传承的家

风家训， 不断点

亮新时代上饶廉

洁文化建设的新

标识。

即日起 ，本

报与驻市委宣传

部纪检监察组联

合开设 “信江清

风” 廉洁文化建

设专栏 ，以 “风 ”

赏廉观廉倡廉学

廉， 以期提升廉

洁文化的渗透力

和感染力， 不断

夯实清正廉洁的

思想根基， 持续

厚植廉洁奉公的

文化基础， 大力

弘扬崇廉拒腐的

社会风尚。 敬请

垂注，踊跃赐稿。

信 江 清 风


